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查材料签收告知登记表
                                 编号：张环高环评受〔2025）21号

	项目名称
	甘肃容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年产2万吨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

	项目情况
	性质
	新建
	投资
	40000万元

	建设单位
	甘肃容大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规模内容
	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高台县南华工业园区经八路 28 号，地理坐标东经99 度47 分23.210 秒，北纬39 度16 分40.125 秒，厂区占地面积57349.11(约86 亩）。建设内容：新建2 座生产车间，其中 1#生产车间为本项目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车间，内设置锰酸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 4 条，每 条生产线设计生产能力 5000t/a（全厂设计生产能力共计 20000t/a）；本 项 目 采 用 高 温 固 相 法 生 产 锰 酸 锂 离 子 电 池 正 极 材 料 ,项 目 新 建20000吨/年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材料自动化生产线。项目采用一次电烧结工艺，共4条线，4条辊道窑生产线，4条回转窑生产线，其中每条辊道窑生产线设置1台1条66m全自动辊道烧结炉，配套1条外轨。本流程实现全部产品只经过一烧便进入后处理包装得到产品尖晶石型锰酸锂电池。2#生产车间为远期预留车间，仅进行建设，不安装设备及生产线，配套建设储运工程、辅助工程、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生活办公区依托厂区原有，仅在原基础上进行改造翻修。项目总投资40000万元，环保投资153.6万元，占总投资的0.384%。



	联系人
	李威
	职务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环评单位
	甘肃格林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
	钱庆银
	联系电话
	

	申报须
提交的材料
	1.报请审查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申请书1份；
2.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纸质版一式两份份；

	窗口签收意见
	       材料齐全（见上），予以签收。
        签收人：李凤鸣                         时间：2025年10月27日（盖章）

	不予签收情形
	1、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环保部门审批；
2、按分级审批规定，该申请应向  级环保部门提出；

3、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符合分类管理规定；

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机构资质或编制人员资格不符合规定；

5、该项目所属的总体规划尚未完成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6、未依法公开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征求公众意见，或公众参与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

7、申报材料不齐全；

8、存在的其他问题：

	不予签收意见
	存在上述      项不予签收情形，不予签收。
经办人：                              时间：     年    月   日（盖章）

	告知事项
	审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四条、《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第7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二条。

	
	审查程序
	书面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审批

	
	受理地点
	县政府政务大厅环保局窗口

	
	审查科室
	高台县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队

	
	法定时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第三款规定，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分别是60日、30日。

	
	承诺时限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取消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简化规范行政审批流程的意见》、《张掖市机关效能风暴行动实施意见》和《张掖市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及配套制度等文件精神，为缩短审批时限，提高审批效率，我局郑重承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时限在法定时限内缩减一半以上，即自环评文件审批材料报齐之日起，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分别在20和1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材料中环评文件指已委托评估机构完成技术评估，并按技术评估专家意见修改完善的环评文件，上述时限不包括技术评估和环评文件修改时间）。

	
	收费标准
	环评文件审批不收费

	
	办理查询
	张掖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0936-6626089        

	
	投诉电话
	市行政效能投诉中心：8360209；市政府政务服务中心：8360202
市生态环境局：8278238；市生态环境局高台分局：6626089

	申请人意见
	                                            签字：                日期：


此表一式三份，申请人一份，窗口一份，监测站一份。
